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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环锌锗” ）、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汉源四环”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屯矿业” 或“上市公

司” ）。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四环锌锗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以下简称 “上海银行成都分

行” ）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7,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四环锌锗在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联合金租” ）申请的租赁本金4,8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为全资孙公司汉源四环租在长江联合金租申请的赁本金7,500万元整的债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下属子公司四环锌锗、锡林郭勒盟银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鑫矿

业” ）、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玛矿业” ）为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

下简称“交通银行厦门分行” ）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整（敞口）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同时银鑫矿业以西乌珠穆沁旗道伦达坝二道沟铜多金属矿采矿权为公司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盛屯矿业为四环锌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0,667.79万元；盛屯矿业为汉源四环提供

担保的余额为69,530.4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与上海银行成都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四环锌锗申请在上海银行成都分行申请的

不超过人民币（大写）柒仟万元整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具体担保内容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公司拟与长江联合金租签订《保

证合同》，为四环锌锗租赁本金人民币（大写）肆仟捌佰万元整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

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两年时止； 公司拟与长江联合金

租签订《保证合同》，为汉源四环租赁本金人民币（大写）柒仟伍佰万元整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两年时止。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

26日和2022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额度在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本次担保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文件签署后，因相关业务尚未实际发生导致公司的担保义务增加，故公司为四环锌锗提供

担保的余额为110,667.79万元，为汉源四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9,530.4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5年03月02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回隆乡竹马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甄勇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稀有稀土金属冶炼：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矿物洗选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

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

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废物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四环锌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888,333,633.13 3,593,271,298.66

负债总额（元） 2,275,016,281.80 2,026,117,344.44

资产净额（元） 1,613,317,351.33 1,567,153,954.22

项目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3,115,040,986.01 2,988,789,122.26

净利润（元） 46,733,209.93 159,918,314.49

（8）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四环锌锗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2、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1年07月28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汉源县万里工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唐波

（5）注册资本：人民币49,000万元

（6）经营范围：铅锌技术研发、推广、应用；矿产品购销；锌锗系列产品冶炼、深加工、销售；新能源材

料、电子材料研发、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冶炼、销售；锌锗原料伴生金属及废渣综合回收、加

工、销售；锌焙砂加工、销售；硫酸生产、销售；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道路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汉源四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575,943,518.80 2,734,782,796.85

负债总额（元） 2,731,263,701.61 1,975,771,575.19

资产净额（元） 844,679,817.19 759,011,221.66

项目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3,492,611,802.99 3,381,072,055.58

净利润（元） 87,322,382.22 164,713,860.22

（8）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汉源四环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

两年时止

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

满两年时止

担保本金金额 7,000万元 4,800万元 7,500万元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罚

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主合同项

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 与主债权

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

提单背书费、 承兑费、 托收手续

费、风险承担费）；债权及/或担

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

行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

告费、 拍卖费、 过户费、 差旅费

等）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

其他损失。

保证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租赁合

同或其附属法律文件项下应向债

权人（出租人）支付的任何一笔或

一期租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租赁物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

项等；融资租赁合同或其附属法律

文件不生效、被认定无效、被撤销

时， 债务人（承租人） 对债权人

（出租人）应该承担的返还财产及

损害赔偿责任；保证人虚假、错误、

误导、重大遗漏或未能履行本合同

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义务

而给债权人（出租人）造成的全部

损失；债权人（出租人）为向债务

人（承租人）、保证人追究其责任

而发 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仲裁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保全

费用、保险费用等）。

保证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租赁

合同或其附属法律文件项下应

向债权人（出租人）支付的任何

一笔或一期租金、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及

其他应付款项等；融资租赁合同

或其附属法律文件不生效、被认

定无效、被撤销时，债务人（承租

人）对债权人（出租人）应该承

担的返还财产及损害赔偿责任；

保证人虚假、错误、误导、重大遗

漏或未能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

何陈述、保证、承诺义务而给债

权人 （出租人） 造成的全部损

失；债权人（出租人）为向债务

人（承租人）、保证人追究其责

任而发 生的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仲裁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

费用、保全费用、保险费用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环锌锗、汉源四环是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上述担保是根据全资下属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求情

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四环锌锗、汉源四环经营情况稳定、担保风

险可控。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可有效防控担保风险。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四环锌锗、 银鑫矿业以及控股子公司埃玛矿业与交通银行厦门分行签订 《保证合

同》， 银鑫矿业就西乌珠穆沁旗道伦达坝二道沟铜多金属矿采矿权与交通银行厦门分行签订 《抵押合

同》，同意为公司在交通银行厦门分行申请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伍亿元整（敞口）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担保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四环锌锗、银鑫矿业、埃玛矿业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4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36号3#楼101号A单元

4、法定代表人：张振鹏

5、注册资本：人民币3,141,203,280�元

6、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银现货

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1,953,026,184.80 27,340,950,716.27

负债总额（元） 15,174,274,833.01 13,572,841,345.04

资产净额（元） 14,009,711,887.96 11,925,053,079.02

项目

2022年1-12月

（经审计）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25,356,547,438.70 45,239,926,70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538,453.19 1,026,642,312.82

8、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担保人四环锌锗、银鑫矿业为盛屯矿业全资子公司，埃玛矿业为盛屯矿业

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锡林郭勒盟银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

抵押标的 西乌珠穆沁旗道伦达坝二道沟铜多金属矿采矿权

被担保方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抵押担保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担保金额（主债权）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整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

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公司下属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满足公司

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部单位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

额为400,253.5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57%，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累计总余额为392,803.5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04%，公司对外担保均无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5198� � � � � � � �证券简称：安德利 公告编号：2023-014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理财受托方：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到期赎回理财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到期赎回理财收益：人民币126.46万元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首创证券创赢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联储” 或“联储证券” ）、首创证券（简称“首创” 或“首创证券” ）、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或“中信证券”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元” 或“金元证券”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中信信托”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28,000万元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名称：1.联储证券储瑞1号234期收益凭证、2.联储证券ESG整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3.首创证券创赢6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4.中信证券信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5.首创证券华润信托·睿达添益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6.金元证券金元宝系列77

期收益凭证、7.中信信托·信智协同6M-32期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8.联储证券光大期货月月福1号资产管理计划、9.联储证券ESG

整合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次委托理财期限：最短期限28天，最长期限272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10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自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亿

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基金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收益高、流

动性好的投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取得的收益可以进行再投资，再投资的金额包含在本次预计投资额度范围内。

一、公司前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回收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名称 起息日 投资金额 到期日 赎回金额 投资收益

实际年化

收益率

（%）

1 首创

创赢9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022/06/02 5,000 2022/12/07 5,000 126.46 4.88

合计 - 5,000 - 5,000 126.46 -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和子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日常

生产运营的资金周转，充分盘活公司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平，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委托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受托

方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产品期

限（天

数）

收益类

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 联储

本金保障固定

收益型

储瑞 1号 234

期收益凭证

5,000 3.30 78.66 174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否

2 联储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ESG整合1号 5,000 4.30 110.74 188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3 首创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创赢6号 3,000 6.00 92.71 188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4 中信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信泰1号 3,000 4.39 65.31 181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5 首创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华润信托·睿

达添益1号

2,000 5.8 86.44 272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6

金元

证券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凭证

金元宝系列

77期收益凭

证

2,000 3.45 34.22 181

保本固

定收益

型

无 否

7

中信

信托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中信信托·信

智 协 同

6M-32 期 债

券投资

2,000 4.00 39.67 181

固定收

益型

无 否

8

联储

证券

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期货月

月福1号

1,000 4.50 4.32 35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9

联储

证券

资产管理计划 ESG整合2号 5,000 4.2 16.11 28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无 否

合计 28,000 - 528.18 - - - -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与理财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

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予以披露，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有权对相关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联储证券购买了“储瑞1号234期收益凭证” ，期限为174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储瑞1号234期收益凭证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固定收益型

产品代码 SYP583

发行人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期限 174天

产品风险等级 R1

发行对象 谨慎型以上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1.18

到期日 2023.07.11

预计收益率（年化） 3.30%

2、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联储证券购买了“ESG整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期限为188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ESG整合1号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F70037

发行人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期限 188天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资管合格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2.02

到期日 2023.08.09

预计收益率（年化） 4.30%

3、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向首创证券购买了“创赢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期限为188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创赢6号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E99090

发行人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188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资管专业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2.02

到期日 2023.08.09

预计收益率（年化） 6.00%

4、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向中信证券购买了“信泰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期限为181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信泰1号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SVX765

发行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181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资管专业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2.08

到期日 2023.08.08

预计收益率（年化） 4.39%

5、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向首创证券购买了“华润信托·睿达添益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期限为272天，产品具体情

况如下：

产品名称 华润信托·睿达添益1号

产品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代码 SXN980

发行人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272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资管专业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2.09

到期日 2023.11.08

预计收益率（年化） 5.80%

6、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向金元证券购买了“金元宝系列77期收益凭证” ，期限为181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金元宝系列77期收益凭证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凭证

产品代码 S2B017

发行人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期限 181

产品风险等级 R1

发行对象

经金元证券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激进型、积极型、稳健型、谨慎型、保守型的

投资者，或经其他销售机构认定为与产品风险评级相匹配的合格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3.23

到期日 2023.09.19

预计收益率（年化） 3.45%

7、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向中信信托购买了“中信信托·信智协同6M-32期债券投资” ，期限为181天，产品具体情况

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信托·信智协同6M-32期债券投资

产品类型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产品代码 XA4615

发行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期限 181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资管专业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3.21

到期日 2023.09.18

预计收益率（年化） 4.00%

8、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向联储证券购买了“光大期货月月福1号” ，期限为35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光大期货月月福1号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SZM053

发行人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期限 35

产品风险等级 R3

发行对象 资管专业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4.07

到期日 2023.05.12

预计收益率（年化） 4.50%

9、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向联储证券购买了“ESG整合2号” ，期限为28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ESG整合2号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代码 F70029

发行人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期限 28天

产品风险等级 R2

发行对象 普通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起息日 2023.04.24

到期日 2023.05.22

预计收益率（年化） 4.2%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资金投向

1 联储证券 本金保障固定收益型 储瑞1号234期收益凭证 补充券商流动资金

2 联储证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SG整合1号 债券类资产

3 首创证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创赢6号 债券类资产

4 中信证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信泰1号 固收类资产

5 首创证券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华润信托·睿达添益1号 债券类资产

6 金元证券 本金保障固定收益型 金元宝系列77期收益凭证 补充券商流动资金

7 中信信托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信信托·信智协同6M-32期债券投资 债券类资产

8 联储证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光大期货月月福1号 债券类资产

9 联储证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SG整合2号 债券类资产

三、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

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是否为

本次交

易专设

联储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

2001年2月28日 吕春卫 257,310.00

公司拥有证券经纪、证券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咨询、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

融资融券、股票质押式回购、股票期权、

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

问、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直接股权投资等全牌照证券业务资格。

北京正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不适用

首创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2000年2月3日 毕劲松 246,000.0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和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等多项金

融业务。

北京首都创业

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不适用

中

信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1995年 10月

25日

张佑君

1,292,

677.6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

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

供中间介绍业务。

中 国 中 信

有限公司，香港

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不

适用

金元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2002年8月16日 陆涛 403,083.7078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

投资基金代销； 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

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

首都机场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

市润隆乐华投

资有限公司、江

苏东方盛虹股

份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中信信

托有限

责任公

司

1988年3月1日 芦苇 1,127,600.00

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

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

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

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

及项目融资、 公司理财、 财务顾问等业

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债券

的承销业务等。

中国中信有限

公司、中信兴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不适用

（二）受托方联储证券、首创证券、中信证券、金元证券、中信信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46,411.16 260,981.34

负债总额 23,854.29 24,040.35

净资产 222,556.87 236,940.98

营业收入 87,158.73 106,542.93

净利润 16,001.50 19,43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02.11 24,073.23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最高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人民币2.80

亿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余额的119.48%。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

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开展上述业务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

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或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本次拟投资的理财产品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等，从而可能对委托资产和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2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独立董事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

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增加公司收益和股东回报。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在董事会决议

通过的额度和授权期限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5,000 24,000 415.56 31,000

2 本金保障型 15,000 4,000 31.56 11,000

合计 70,000 28,000 447.12 42,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3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3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2,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8,000

总理财额度 70,000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163� � � � � � �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2023－012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沪市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主题：沪市主板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5日(星期二)至5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

箱zmzqb@zmny600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0日发布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同时更加充分地向投资者展示风电产业链发展情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5月5日下午 15:00-16:

30参加沪市主板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行业分析师将就风电产业链情况进行深入解析，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经营成果、财务指

标以及风电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张骏先生，财务总监游莉女士，董事会秘书纪志国先生，独立董事温步瀛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沪市主板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集体业

绩说明会页面（http://roadshow.sseinfo.com/roadshowDisplay.do?tag=wind），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5日(星期二)至5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

司邮箱zmzqb@zmny600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风电产业链专场页面二维码如下：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91-87868796

邮箱：zmzqb@zmny600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

内容。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002341� � � � � � �股票简称：新纶新材 公告编号：2023-033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总监张静萍女士递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其因身体原因申请辞去财务总监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张静萍女士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张静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将根

据情况尽快选聘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财务总监，为保证公司正常运行，在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之前，由董事会秘书李洪流先生代为行使公司财务总监职责。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002341� � � � � � � � � �股票简称：新纶新材 公告编码：2023-034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注

销完成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注销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部分股票期权合计3,222.80万份；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票期

权的注销手续。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17日召开了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设定的业绩考核指标已不能和公司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及发

展战略相匹配，另一方面，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的需要，不断引进各类人才，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无法充分覆盖公司现任的核心人员。 根据《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决定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剩余的2,422.80万股股票期权以

及已经授予的预留部分800.00万股股票期权进行注销，本次合计注销3,222.80万股股票期权。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第二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并注销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经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于2023年4月24

日办理完成。 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规定。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898� � �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23-016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音频直播、网络互动（中英双语）

（一）音频直播及网络互动方式：

“进门财经”网址：https://s.comein.cn/ANRcr

Webcast� Link(English):https://s.comein.cn/ANVi3

（二）电话会议方式：

大陆：4001-888-938

香港：+852-30183474，台湾：+886-277031747，美国：+1-2025524791

国际：+86-1053827720

会议密码：601898（中文）001898（英文同传）

●提问预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4日15: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IRD@chinacoal.com）。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于2023年4月27日披露A股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了解公司2023年第

一季度的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拟于2023年5月5日15:00举行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一、 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为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将针对公司报告期内业绩和经营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 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星期五）15:00-16: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电话会议、音频直播、网络互动（中英双语）

三、 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部、规划发展部、财务部、煤炭事业部、煤化工事业部、电力及新能源事业部、煤炭销售中心、煤化工

产品销售中心相关负责人等。

四、 投资者参会方式

（一）音频直播及网络互动方式：

“进门财经”网址：https://s.comein.cn/ANRcr

Webcast� Link(English):https://s.comein.cn/ANVi3

网络参会的投资者需提前完成相关网络平台用户注册，于2023年5月5日15:00登录后选择本次会议，在线收听音频直播，并通过语

音/文字提问形式与公司进行交流。

（二）电话会议方式：

大陆：4001-888-938

香港：+852-30183474，台湾：+886-277031747，美国：+1-2025524791

国际：+86-1053827720

会议密码：601898（中文）001898（英文同传）

电话参会的投资者需于2023年5月5日15:00以电话拨入方式参与会议，会议以中文进行，并提供英文同传。

五、 提问预征集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4日15: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IRD@chinacoal.com）。

六、 联系方式

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10-82236028

邮箱：IRD@chinacoal.com

七、 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进门财经”网站查看会议召开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875� �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2023-036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沪市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

●会议主题：沪市主板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5日(星期二)至5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

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sb@dongfa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会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1日披露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同时更加充分地向投资者展示风电产业链发展情况， 公司计划于

2023年5月5日下午15:00-16:30参加沪市主板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2022年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行业分析师将就风电产业链情况进行深入解析，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

经营成果、财务指标以及风电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二）会议召开方式：

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会秘书冯勇先生、东方电气风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守军先生以及

公司产业发展部、财务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5日（星期五）下午15:0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沪市主板风电产业链上市公司2022年

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页面（http://roadshow.sseinfo.com/roadshowDisplay.do?tag=wind），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

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5日（星期二）至5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向公司提问；或通过公司邮箱dsb@dongfa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风电产业链专场页面二维码如下：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8-87583666

邮箱：dsb@dongfa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0528� �证券简称：柳工 公告编号：2023-25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2022年年度报告》、

《2023年一季度报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3年5月4日（星期四）通过网

络方式举办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为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公司提前

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2023年4月28日（星期五）下午17:30前将关注的问题通过

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stock@liugong.com，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统一回答。

一、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和方式

召开时间：2023年5月4日（星期四）15:00-17:00

召开方式：网络方式及电话会议

二、公司出席人员

董事长兼CEO曾光安先生、董事兼高级副总裁文武先生、副总裁罗国兵先生、财务负责人黄铁柱先

生、董事会秘书黄华琳先生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网络参会

1.�电脑端参会：http://s.comein.cn/ANKT8

2.�手机端参会：登录进门财经APP/进门财经小程序，搜索“000528” 进入“柳工（000528）2022年

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二）电话参会

可选择接入以下号码：

+86-4001888938（中国）

+852-30183474（中国香港）

+886-277031747（中国台湾）

+1-2025524791（美国）

+86-01053827720（全球）

参会密码：770664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93� � � � � � � � � � � �证券简称：粤泰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09号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工商注册信息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3日收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西

藏棕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其名称变更为“广州棕枫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及经营项目发生变更，有

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备案)事项 原登记变更(备案)事项 登记变更（备案）事项

名称变更 西藏棕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棕枫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经营场所)变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世邦欧郡7栋1单元1104

号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70号 l�层

62B号铺之1

具体经营项目备案

创业投资(不得从事担保和房地产业务；不得参与发起或

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资活动、 投资金融衍生

品)�(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

款； 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

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

和相关衍生业务。 )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

从事投资活动;

广州棕枫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98,858,506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0%。 上述事项不涉

及公司的股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股人发生变化，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长城 公告编号：2023-021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国长城” ）将于2023年4月29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公司将于2023年

5月4日（星期四）14:00-16:00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3年5月4日（星期四）14:00-16:00

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远程直播

3、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二、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谢庆林先生、董事兼总裁徐建堂先生、财务总监（总会计师）宋金娣女士、董事会秘书王

习发先生等（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1、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广大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29日（星期

六）18:00前， 通过网址https://eseb.cn/1400OQDOpvW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

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4日（星期四）14: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400OQDOpvW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6634759

电子邮箱：stock@greatwall.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3-2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已于2023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根据实际工作安排，现对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时间进行如下调整：

调整前：

公司定于2023年4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00-16:00通过“全景路演” 平台举办2022年度业绩说

明会。

调整后：

公司定于2023年5月8日（星期一）下午14:00-16:00通过“全景路演” 平台举办2022年度业绩说

明会。

除上述召开时间调整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

//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朱华荣先生，董事、总裁王俊先生，董事、总会计师、董事会秘

书张德勇先生，独立董事李克强先生，独立董事杨新民先生，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

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

维码， 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25日


